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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水产学会关于组织推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通知

有关会员单位：

根据中央关于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两院院士候选人的推荐（提名）渠道调整为院士推荐（提名）和中国科协组织学术团体推荐（提名）两个渠道。我会自2015年起，将按照《中国科协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山东省科协推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开展推选院士候选人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院士候选人的标准和条件

推选院士候选人应严格执行中国工程院关于院士的标准和条件。

1、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应为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做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品行端正，具有中国国籍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或具有同等职称的专家。

2、推选的院士候选人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即应为1950年7月1日（含）以后出生。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

3、凡2009年、2011年、2013年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和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的有效候选人，两院合计连续3次的，2015年停止1次院士候选人资格。

二、推选名额

对推选单位的推选名额不作限制。各推选单位要严格坚持标准，宁缺毋滥。

三、有关要求

各推选单位在部署推选工作前，应认真学习领会中国工程院关于院士增选工作以及中国科协关于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相关文件可参见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网站）。

推选工作要严格执行《中国科协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中关于回避制度、投诉处理、保密制度、行为规范的规定。违反规定的，推选工作无效，并按照惩戒机制进行惩戒。

如所推选的候选人在学术方面被投诉，由推选单位负责进行调查核实并提供书面调查材料和结论性意见；如所推选的候选人在政治、经济、品行方面被投诉，推选单位应协助做好联系其所在单位和上级部门进行调查核实的相关工作。

四、材料要求

推选单位上报的材料包括：推选单位的推选报告3份、《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选简表》16份、《同行专家评议表》4份，同时报送电子版。推选报告内容应包括：发布信息和动员情况，推选情况及推选结果，被推选人情况，专家委员会名单和工作小组名单，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被推选人通过省科协推选院士候选人工作专家委员会初审后，再按要求上报正式材料。

报送的所有材料一律不得涉及国家秘密。材料违反保密规定的，取消被推选人的推选资格。

报送材料原则上要求现场报送，特殊情况下，可在征得同意后，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邮寄。报送材料逾期的，责任由推选单位承担。不接受被推选人本人报送材料。

请于2015年1月17日前将材料报送至山东水产学会秘书处。材料需完整报送，推选工作材料缺少或不完整的，报送的候选人材料无效。

联 系 人：武云凌   李志伟  

联系电话：13589110077  18953162271

电子邮箱:kewaichu@163.com

通讯地址：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48号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

邮政编码：250002

附：1.《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选简表》

    2.《同行专家评议表》

                                     山东水产学会

                                     2015年1月9日

	  山东水产学会秘书处                2015年1月9日印发


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0532-66782730传真66782799

烟台大学海洋学院0535-6902232传真6903201

鲁东大学0535-6672269传真

山东大学  传真0631-5688222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0532-82898621传真82898612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0532-88967548传真88965544

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0532-85836340传真

中科院海岸带研究所 传真0535-2109000



